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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安全與衛生教育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年12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時00分 

開會地點：515會議室 

主  席：邱校長炳坤                             紀  錄：傅代立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處理情形：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近期教育部在性平、霸凌及

教師輔導管教的相關法令均

有修訂，往年學校於大一新

生入學輔導時實施相關法令

宣導，請諮商輔導暨校友服

務中心及生活輔導暨健康促

進組對大一以上的同學能適

時安排宣導，提升同學對法

令上的認知。 

學務處生活輔導暨健康促進組： 

1. 上學期除新生入學輔導安排宣導外，另配合

桃園市政府入校宣導時機一同宣導。 

2. 每學期以班級認養單方式由 2年級以上班級

填寫可配合宣導場次，113-1學期安排 8場

次有 31個班級登記參加宣教。 

學務處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 

1. 每學期規劃性別教育、情感教育、生命教

育、心理衛生等議題之推廣活動，且視班級

新生需求，提供兩性關係、人際關係、生涯

規劃、情緒管理、時間管理、學習策略、心

理測驗、自我肯定、壓力管理等議題座談、

團體會談、輔導活動，如:新生入學後一個

月會進行新生身心適應篇活動。 

2. 另，學生事務工作是學校運作的基石，透過

每學期的導師輔導知能研討會與工作坊，增

進導師、教師、教練、學務處同仁在性別平

等、反霸凌及輔導管教的相關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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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處理情形 

學生餐廳因應新的食品安全

法規及契約重新招標，請總

務處廣邀廠商參加評選，提

升學生更多元化的飲食選擇

及膳食安全。 

總務處園管組：遵示辦理。 

參、業務單位報告： 

一、校園安全事件工作報告： 

(一)據校安通報資料統計顯示，113年8月至113年11月止計有校安事件35件，

如下表列： 

事件類別 通報件數/人數 

交通意外事件 19件(校內11件、校外8件，受傷16人(重傷

3人) 

管教衝突事件 1件1人 

運動、休閒傷害事件 2件2人 

安全維護事件(性騷) 3件3人 

校園失竊 1件1人 

天然災害(颱風災害) 1件 

自傷事件 1件1人 

其他事件 2件(疾病事件1件1人、校園安全維護-

移工活動衝突1件) 

意外事件(意外傷害) 5件5人(民眾2人、學生3人) 

 (二)寒假即將來臨，請各系所轉達提醒同學注意安全： 

1.注意個人交通安全。 

2.氣候不佳不要從事戶外活動，從事團隊活動或登山請務必填寫校外教學申

請表，以利學校掌握。 

3.學生打工請注意交通安全及自身安全。 

4.至公眾場所飲料不離開視線及不隨意接受贈送的茶飲。 

5.新興毒品假借包裝上市，勿因好奇心致使自身染毒，大麻在國內未開放使

用仍屬第 2級管制毒品。 

6.校外賃居應避免一氧化碳中毒危險，檢視賃居地熱水器裝置是否置於室外

且通風良好。 

7.從事水上活動應注意活動安全。 

8.近期詐騙活動仍非常盛行，請同學提高防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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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藥物防制宣導，請各與會師長幫忙持續宣導： 

1.新興毒品假借包裝上市，勿因好奇心致使自身染毒。 

2.大麻在國內未開放使用仍屬第2級管制毒品。 

3.行政院加速毒品審議流程，法務部已於113年11月14日宣布，毒品審議委員

會已將依托咪酯等3項化學物質，從3級毒品改列為2級毒品，未來製造、販

賣、運輸等刑度都會提高，且單純持有與施用，也會構成犯罪。另法務部

於113年11月麻醉菸彈主成分3種，包括依托咪酯、美托咪酯和異丙帕酯，

吸食者會呈現全身顫抖、極度恍惚等脫序症狀，如同喪屍，又稱喪屍菸

彈。 

(五)依據「菸害防制法」規定，全國各級學校校園全面禁菸(對象包含教職員

工生與廠商) ，亦全面禁止使用電子煙，近期更常見於電子煙油添加毒

品，危害青少年健康，本校配合實施與公告通知並張貼相關海報，違規者

依校規及中央法令辦理(罰責)。 

(六)霸凌防制宣導： 

1.霸凌定義：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

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

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

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2.霸凌種類： 

霸凌類型 舉例 

肢體霸凌 對他人身體為打、推、踢、撞、掐等之行為、搶奪財物等。 

言語霸凌 出言恐嚇、嘲笑、辱、取綽號等。 

關係霸凌 
1.排擠孤立、聯合他人來對付某人等。 

2.這一類型的霸凌往往牽涉到言語霸凌。 

網路霸凌 

1.散播謠言、刻意引戰、網路跟蹤、留言攻擊、假冒他人網路身分、

發佈攻擊或詆毀的圖片影片、散布他人個資等。 

2.除了肢體霸凌外，言語、關係霸凌亦可透過網路來實施。 

反擊霸凌 
受凌者不堪霸凌者的霸凌，而選擇反擊或去欺負比自己弱小的人，成

為霸凌者。 

3.反映電話： 

(1)教育部：1953。 

(2)本校校安專線：0965000501。 

(七)教育部函發各級學校及教育部所屬機關、館所114年春節期間加強校安具

體作法： 

1.實施時間：114年1月25日（星期六）上午8時至114年2月3日（星期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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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8時。 

2.春節期間各公私立大專校院，須於每日下午3時至5時至校安中心網頁實施

線上回報(本校由當日輪值校安同仁回報)；另寒假期間各級學校如發生校

安狀況時，確依教育部校安通報作業規定辦理。 

(八)轉達宣導行政院與交通部通知『路口安全』與『停讓行人』之觀念，相關

資訊參考交通部安全入口網/行人下載專區。 

二、本校校外賃居學生安全訪視工作報告： 

(一)本校依教育部來函辦理113學年度校外賃居學生生活訪視，並請導師協助

調查校外賃居同學資料，計有163位同學122個賃居處所，後續學務處同仁

及導師協助現場訪視或由同學填寫線上表單自主檢查，對於學生校外賃居

環境安全疑慮處所列入後續追踪改善。 

(二)113學年度迄今計有 23位同學填寫線上表單完成賃居處所自主檢查。 
本校賃居學生統計 

系所年級 人數 處所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1年級 1 1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2年級 2 2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3年級 1 1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4年級 1 1 

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2年級 1 1 

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3年級 1 1 

適應體育學系碩士班 4年級 1 1 

體育推廣學系碩士班 2年級 1 1 

競技與教練研究所碩士班 3年級 1 1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1年級 1 1 

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2年級 3 3 

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1年級 7 6 

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2年級 5 4 

運動保健學系碩士班 4年級 4 4 

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博士班 5年級 1 1 

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2年級 1 1 

國際體育事務研究所碩士班 3年級 1 1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班 2年級 1 1 

適應體育學系 4年級 7 4 

適應體育學系 2年級 6 6 

適應體育學系 1年級 1 1 

體育推廣學系 6年級 5 4 

體育推廣學系 5年級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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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安全教育、事故及違規件數統計： 

(一)經統計 113年 8月至 11月，本校交通安全事故計 19件(其中校內 11件、

校外 8件)，共造成 16人受傷(本校學生與民眾)。 

(二)113-1學期交通意外事件(19件)與 112-2學期(8件)增加 11事件，總事

故數以校內數多。 

1.校內 11件： 

皆為機車與汽車意外(肇因於車速過快、互撞、自撞與行車不慎)。 

2.校外 8件(肇因於互撞與行車不慎)。 

國立體育大學113年8月至11月交通安全事故統計表 

序號 事故時間 事故地點 備註 

1 113.08.09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陸上1年級學生陳0睿 中午在學校後方
道路發生車禍(自摔)。 

2 113.08.16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球類系1年級學生陳0訢於上午約8時10
分騎乘機車於志清湖前方與校外車輛

發生車禍。 

3 113.08.2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陸上系1年級學生劉0翰，上午約8時35
分騎乘機車於志清湖前方與校外車輛
發生車禍。 

4 113.08.26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下午4時40分運保系3年級學生蔡0瑀騎
乘機車於行政大樓公車站牌前方與校
外車輛發生車禍。 

5 113.09.05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運保系1年級學生楊0宇於於體大一路

體育推廣學系 4年級 33 17 

體育推廣學系 3年級 3 3 

體育推廣學系 2年級 2 2 

體育推廣學系 1年級 2 2 

體育推廣學系原住民專班 4年級 2 2 

技擊系 2年級 1 1 

技擊系 4年級 1 1 

球類系 4年級 3 3 

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 4年級 3 3 

競技運動原住民專班 3年級 1 1 

運動保健學系 6年級 1 1 

運動保健學系 5年級 6 5 

運動保健學系 4年級 11 9 

運動保健學系 3年級 11 10 

運動保健學系 2年級 4 4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5年級 3 3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4年級 20 14 

休閒產業經營學系 3年級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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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250號 長庚大學前撞到電線桿自摔。 

6 113.09.06 
桃園市龜山區青山

路二段161號 

體推系2年級鄭生9月5日17:30於青山路撞上

前方急煞車輛。 

7 113.09.09 
桃園市龜山區振興
路1051號 

體推2黃0馨於中午13：30左右在振興
路騎車不慎自撞分隔島後機車碰觸到
民人汽車。 

8 113.09.10 
桃園市龜山區嶺頭
22號 

技擊1張0武(113802○)於15:30時在迴龍哨
產業道路騎機車與民人機車碰撞。 

9 113.09.1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9月13日上午8時10分陸上系1年級學生 
方0騎乘機車於校史館前方與校外機車 
發生車禍。 

10 113.09.24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

大道 7 段 

運保系3年級許0嘉、蕭0、林0軒3位同學
晚間約11：30駕駛自小客車返回租屋處
時，於新北大道 7段左轉青山路路口遭

民眾駕駛自小客車撞擊。                                                                                                                                                                                                           

11 113.10.1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
路一段50巷 

上午約8時體推系1年級學生潘0恩騎乘
機車出迴龍哨口約1公里處自摔。 

12 113.10.22 新竹市 

國際體育事務碩士學位學程3年級鄒0

雯同學，於10/22上午10時在新竹市區
騎機車與民眾駕駛之自小客車發生車
禍(重傷)。 

13 113.10.29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約13：00體推系1年級吳0毅同學騎乘
機車由宿舍往教學區方向，於外環道
自摔。 

14 113.11.0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18：30陸上1年級學生陳○妤騎車在體大一
路往宿舍方向與公車左轉離開行政大樓發 
生碰撞。 

15 113.11.06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16：10競技原專班1年級同學雲0裕騎
乘機車於志清湖前方與校外民眾機車
發生車禍。 

16 113.11.16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08:07時陸上系3年級學生林0安騎乘機
車於志清湖前方與校外民眾機車發生
車禍。 

17 113.11.28   華亞科技園區 

1.11/27日零時至1時之間體推原專班2
年級杜0惠同學母親接獲醫院通知，同
班同學張0棻騎機車載杜0惠於華亞科
技園區發生車禍(酒後自撞)，後由救
護車送往長庚醫院急救(重傷)。 
2.杜0惠頸椎第4第5節受傷。 

3.張0棻腦溢血昏迷中。 
4.2位同學目前均在加護病房治療中。 

18 113.11.29 
桃園市龜山區 
振興路1200號 

體推系黃○鈺同學12：20分放學途中，於振
興路遭迴轉之民眾駕駛自小客車擦撞。 

19 113.12.1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
一路250號 

技擊系1年級林生下課後於校門口綠燈時左
轉與對向綠燈民眾機車發生互撞。  

(二)依數據統計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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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計 19次事故，區分校內 11件，佔 58%，校外 8件，佔 42%。 

2.以發生地點分析： 

3.校內：11件(迴龍哨 1件、校史館旁 1件、體大一路 1件、宿舍外環道 1

件、行政大樓旁 2件、校門口 1件與志清湖附近 4件)。校外：8件。 

4.以發生原因分析：車速過快、行車不慎及路況不熟所致。 

5.以車種分析:機車(含電動腳踏車)發生事故 18件佔 94%，汽車(含小貨車)

發生事故 1件佔 6%。 

6.以類型分析:14件為雙方互撞、5件為自摔，同學大多以機車做為交通工

具，危險度高，且速度稍快，一旦發生事故極易造成人員傷亡，請師長協

助加強宣導，務必減速慢行與頭部配戴安全帽，並確實注意車前狀況，在

精神狀況良好下使用交通工具。 

7.以傷亡分析:19件事故造成 16位受傷(民眾 1人、學生 15人)，輕傷部分

13位、傷勢較重 3位。 

8.以學生年級分析：大一生共 11件，占 58%。 

(三)請各系、所主管及導師協助宣導，校內、外行車請減速慢行；究其原因，

除對學校環境不熟外，多為天雨路況、駕駛時車速過快或未注意車前狀況

所致，學校除持續改善校內交通硬體設施，惟仍需對用路人加強宣教，行

車時放慢速度，以維安全。 

(四)再次重申，請各位師長同仁協助於課堂上宣導： 

1.務必減速慢行，並確實注意車前狀況，在精神狀況良好下使用交通工具。 

2.「發生交通事故時，先報警處理，如有傷患則優先送醫」，待警察完成登記    

後，再做後續處理，以保障自身權益。 

3.發生事故時，同學若需學校協助，可致電校安中心專線線：0965-000501。 

(五)持續加強實施交通安全輔導，113年 8月-11月(113之 1學期)共 73件交

通安全違規(均為騎乘未戴安全帽與科技大樓停車場、健康中心救護車區

域及田徑場停車場違規停車)，請各系、所主管及導師協助宣導騎乘機車

務必配戴安全帽與依規定停放車輛。 

(六)轉達宣導行政院與交通部通知『路口安全』與『停讓行人』之觀念，相關

資訊參考交通部安全入口網/行人下載專區。 

(七)為落實停車場管理與使用，日前巡查發現部分無牌照汽機車停放於宿舍停

車場，造成管理與停車不便，相關做法如后： 

1.無牌機車:協請桃園市龜山區環保稽查分隊到校張貼公告，時間自當日起 7  

天內如為車主請到學務處生健組(上班時間)或宿管室(下班與週休)登記領

取，逾期以廢棄物清理。 

2.無牌汽車:生健組先張貼公告與鎖車，如為車主請到學務處生健組(上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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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或宿管室(下班與週休)登記開鎖。 

3.同學如須報廢汽機車，請依現行做法辦理。 

四、餐飲衛生工作報告 

(一)本學期學苑餐廳檢查計 17次(截至 12/3止)，其中多有同項目不合格情

形，如未及早繳交餐飲作業人員之體檢合格及研習證明文件、產品 SGS送驗

報告、餐飲環境消毒及病媒蚊防治作業紀錄、個人物品置於作業場所、作業

場所未標示熟生食劃分區域，以及消防通道雜物堆積等事由，共開單 3次，

經 113年 12月 10日召開本校 113學年度第 1次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

依合約處以業者違約罰款新臺幣 2,000元，並請業者深切檢討，善盡餐飲衛

生安全管理責任，並確實履行契約內容，以維護本校膳食衛生品質。 

(二)日前國內食安新聞「辣椒粉非法添加蘇丹紅」事件，本校學餐因應蘇丹紅

事件的處理情形如下說明： 

1.依教育部 113年 3月 12日臺教綜(五)字第 1132100279號函，請學餐業者

暫緩使用辣椒粉、咖哩粉調味品至 4月 7日，經清查校內業者未使用政府

公告不良供應商之商品。另業於 113年 3月 12日公告本組網頁、FB粉絲

專業及學苑餐廳門口公告學苑餐廳即日起預防性暫緩使用辣椒粉、咖哩粉

及咖哩塊等辛香料。 

2.依教育部 113年 11月 6日臺教綜(五)字第 1132101302號函，因飛馬牌咖

哩粉經檢出非法添加蘇丹色素，業轉知所屬餐廳等供餐場所業者，暫緩使

用該品牌咖哩粉相關產品至 114年 1月 20日。經 113年 12月 10日召開本

校 113學年度第 1次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請苑餐廳業者湘之坊餐廳

停用咖哩粉、辣椒粉至本學期結束，並持續關注教育部及桃園市政府政策

並配合辦理。 

(三)已於 113年 12月 10日召開本校 113學年度第 1次膳食管理委員會會議

完竣。 

五、衛生教育工作報告 

(一)傷病及門診統計： 

1.113年 6月份至 113 年 11月份傷病統計，到健康中心量身高體重、血壓、

受傷擦藥、健康諮詢或身體不適者共計 265位，其中有 22例為車禍致傷案

例(11例發生於校內；11例發生於校外)，校內發生車禍地點為：綜合體育

館(4例)、學生宿舍前(3例)、外環道(1例)、科技大樓往棒球場 T字路口

(1例)、田徑場(1例)、網球館(1例)、。 

2.義診服務情形：113 年 6月份至 113年 11月份看診統計，共計 153人次看

診，其中看診科別比率最高依序為：復健科(136位)、骨科(17 位)。 

(二)健康檢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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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年 9月 6日於體育館業完成「113學年度學生團體健康檢查活動」，計

學生數 574人，教職員 3人，人數計 577 人。 

2.「113年度教職員團體健康檢查活動」業於 113年 9月 18日於體育館辦理

完竣，共計 140人次參加。 

3.113年 10月 15日業於科技 B16教室，辦理「常見體檢異常衛教講座」完

竣，參加學生數 38人、教職員 6人，總計 44人。 

4.113年 10月 29日業於科技 B1健康中心辦理第一場「免費複檢衛教活動」

完竣，異常學生 157 人，來參加學生數 38 人。 

5.113年11月19日業於科技B1健康中心辦理第二場(最後場次)「免費複檢衛教

活動」完竣，異常學生157人，來參加學生數13人。 

(三)為提升校內師生健康概念及促進健康行為，健康促進講座及活動，概況如

下： 

1.113年 9月 6日業於體育館辦理「性教育-愛滋匿名篩檢(搭配 113年度學

生團體健康檢查活動)」完竣，計男生 306 人, 女生 194人，合計 500人。 

2.113年 10月 1日業於 國際會議廳 辦理「健康體位衛教宣導」完竣(與原

住民資源中心合作)，計學生數 50人。 

3.113年 10月 24日(四)午間 12:10-13:10 假國際會議廳前廣場，辦理「運

動教學活動(一對多教學)」，參加學生 65人、教職員 16人，總計 81人。 

4.113年 6月至 11月中旬辦理「APP營養師一對一線上諮詢衛教」，業於活動

期間(個別化期間為期一個月)每周與營養飲食諮詢衛教，符合條件並辦理

共 3人接受諮詢活動。 

5.「流感及新冠疫苗施打活動」業於 113 年 11月 19日上午 10時 30分至 12

於科技 B1百階教室辦理完竣，共計新冠施打人數 30人；流感施打人數 26

人。 

6.113年5月1日至10月30日辦理「健康體位之減重比賽」，業於113年12月9日

辦理頒獎活動，計獲獎學生6人、教職員3人，總計9人獲獎。 

六、諮商輔導暨校友服務中心報告 

(一)每學年度透過新生普測篩選高關懷學生，落實早期發現、早期介入的策

略，進行及時的關懷與後續追蹤輔導，預防或降低危機事件的發生。同

時，主動宣導並提供諮服中心之服務，請導師、教師、教練主動關懷，多

與學生見面談話，協助提供心理輔導相關資源之轉介，讓學生可以及時獲

得需要的幫助。 

(二)持續進行資源教室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個案管理與輔導，新生入學前召開新

生暨家長座談會，並在開學一個月內召開特殊教育需求學生個人化支持計

畫會議，113年 5月 1日至 12月 6日諮詢會談計 40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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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提供個別諮商、個案管理、心理測驗、高關懷學生之狀態追蹤與輔

導，113年5月1日至12月6日諮商輔導計663人次;另，辦理性別教育、情感

教育、生命教育、心理衛生推廣活動，且視班級學生需求，提供班級座

談、團體會談、輔導活動，同時亦增加電話關懷、郵件諮詢的服務，以及

不定期透過學校學生電子郵件宣導諮商輔導相關資源。 

七、性平會報告： 

(一)本會配合教育部法規，修正本校校園性平相關規定包含本校校園性別事件

防治要點、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則，經 113年 10月 29日 113學年度

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校 113學年度 8月至 12月已薦派師長、同仁參與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

共計 16人次： 

1.師資培育中心林安迪老師 113年 8月 27日、28日參加教育部 113年度大專

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 

2.教務處黃乙純博士後研究人員參加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實務經驗交流

—多元、平等、共融．實踐性別平等教育研習。 

3.學務處楊孟容主任、師資培育中心林安迪老師 113年 8月 13日、24日、11

月 22日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性別主流化資源中心性別主流化種子進階培訓

工作坊。 

4.研發處姚昊雲行政專員 113年 9月 9日至 9月 11日參加教育部辦理 113年

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 

5.教務處周淑萍專員 113年 9月 25日至 9月 27日參加教育部辦理 113年度大

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 

6.秘書室沈詩涵秘書 113年 9月 26日、27日參加國家教育研究院「政府重要

政策、業務相關法令與實務研習(含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於性別平等教育之實踐)」研習。 

7.性平會執行秘書陳成業主秘 113年 10月 7日、8日參加教育部 113年度全

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及座談會(執秘場次)。 

8.學務處楊孟容主任、體推原專盧彥廷兼任教師 113年 11月 5日參加教育部

113年度大專校院校園跟蹤騷擾防制及性別事件創傷知情案例研討會。 

9.學務處曾文美行政專員 113年 11月 22日參加教育部 113年大專校院校園數

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案例研討會。 

10.性平會沈詩涵秘書、總務處王依羚專案助理 113年 12月 2日參加教育部

113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別友善空間研討會。 

11.性平會沈詩涵秘書、學務處曾文美行政專員 113年 12月 16日、17日參加

教育部 113年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及座談會(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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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12.師培中心林安迪老師 113年 11月 27日、28日、12月 5日、6日參加教育

部辦理 113年度大專校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

階培訓。。 

相關研習活動訊息，性平會均於電子公布欄公告週知，請鼓勵師長同仁踴躍

參訓，提升性別平等意識與知能。 

(三)性平會113年性平文宣品製作硅藻土吸水杯墊、折疊伸縮防滑桌面懶人手機

支架，各單位相關活動倘有宣導需求可向性平會索取(數量有限請妥為運

用)。 

 

肆、提案討論 

案由一：「國立體育大學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修訂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

位：學務處生健組)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9年 7月 10日臺教資(六)字第 1090081678號函及 109年 9月

24日臺教資(六)字第 1090139954號函辦理。 

二、依教育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撰寫指引，各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每 2年

至少修訂 1次。本校計畫前於 111年 3月由秘書室統籌制定公告在案。 

三、經學務處生健組於 113年 11月 4日以郵件及 12月 4日以公文會簽請各相關

單位檢視增修，計有人事室、園區經營管理組、營繕組、生健組及諮服中心

完成修訂，修訂草案如附件，提請討論。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校「114 年度學校衛生工作計畫」，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務

處生健組)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學校衛生輔導工作，規範各校應訂定學校衛生工作

計畫，並經校內正式會議通過。 

二、茲依據學校衛生法及相關子法規定之學校衛生工作，及本校獲教育部核定補

助辦理之健康促進計畫，研訂本校 114年學校衛生工作計畫如附件，提請討

論。 

決議：經討論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一、交通事故以預防為優先，有關本校交通相關設備設施改善，請總務處統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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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邀集相關單位現地會勘後，依各單位提出之需求，就停車格、人行穿越

道、減速台、監視器等設備設施及設置地點改善做通盤檢討，提出改善計

畫。 

二、近期天氣變化劇烈，有關流感宣導、防治及感染後之處置及衛教工作，請持

續加強。 

柒、散會 

中華民國 113年 12月 24日(星期二)11時 


